
从家庭养老到社会养老：
新中国 70 年农村养老方式变迁

□ 舒 奋

内容提要 养老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必须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 赡养老人既是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也是每个公民应当具有的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本文通过养老方式概念界定、
养老方式划分， 对新中国 70 年来农村养老方式变迁的四个阶段进行了历史回顾和简要分析，
认为农业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程度、农村社会体制、社会政策取向和家庭人口结构等要素在养

老方式的形成、发展与转变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随着城乡一体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建立和社会养老服务的快速发展， 从家庭养老走向社会养老将是中国农村养老方式发展的必

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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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西周秦汉以来，在农村，家庭养老这种

最古老、最基本、最重要、最富生命力的养老方式

一直占绝对的主导地位。 ①在农业自给自足的自然

经济生产方式下，家庭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单位，
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家庭具有

经济功能；同时，家庭又是生活单位和养老主体，
具有繁衍生殖功能、 情感交流功能、 教化引导功

能、抚养与赡养功能。 ②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家庭

还是封建政权控制和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 以家

庭父权为主导的家族制度和以家国同构为特征的

宗法制度为家庭养老提供了政治保障， 因而家庭

兼具社会管理功能。 儒家孝道文化又为家庭养老

提供了道德伦理支持，乡绅阶层通过道德教化，进

一步维护了家庭养老秩序， 从而形成了以家庭为

主体的社会养老结构。 ③并由于这一制度体系将国

家与家庭、经济与生活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从而使

传统家庭养老方式延续了数千年而经久不衰。
新中国成立后， 农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

和农业资料， 农业劳动收入成为家庭生活的最重

要的或者说唯一的经济来源， 农村老年人的生活

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1957 年，在农村合作化运动

中，农民的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又全归集体所有，
家庭的经济功能随之消失， 养老也由社队集体负

责。 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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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公社解体，土地重新回到农民手中，其养老

责任又重归家庭。 2000 年后，我国开始实行城乡

统筹发展方针，同时，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快速

发展，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在这一背

景和前提下， 我国开始了城乡一体的社会养老体

系建设， 农村养老逐渐由家庭养老方式向社会养

老方式转变。
新中国 70 年来农村养老方式变迁的历史进

程表明，随着生产方式变革、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社会制度进步和人口结构变化， 其养老方式也将

随之改变。

一、养老方式概念释定与历史分期

（一）养老方式概念释定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的必经过程， 当人年老失

去劳动能力时，都有获得家庭或社会赡养的权利，
包括物质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 家

庭或社会对老年人赡养的形式、内容和过程，就构

成了一定社会的养老方式。
概括地说， 所谓养老方式是指在一定社会条

件下的老年人赡养方式。 按养老地点分：有居家养

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按养老的经济来源分：
有自我养老、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互助式养老；按

养老的居住形式分，有集中式养老、分散式养老、
候鸟式养老等。 当前，占主流的养老方式主要有家

庭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三种。
家庭养老是指由子女承担责任对父母进行物

质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一种养老方式。 家

庭养老是一种代际间的义务与责任转移， 使以家

庭为载体的人类延续功能得以实现与完成。 社区

养老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辅助、老年

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新型养

老服务方式。 ④社区养老与家庭养老有所不同，即

社区在一定条件下和范围内提供一些家庭力所不

及的生活照料服务，在经济供养上主要由个人、家

庭或政府负责，是对家庭养老的一种补充。 社会养

老是指由国家、 社会提供一定数量的经济支持与

生活照料服务的一种养老方式。社会养老在经济供

养上，国家通过对养老金的财政补贴承担部分或全

部养老责任；在生活照料上，国家提供必要的养老

服务设施建设、老年卫生保健、老年文化娱乐、老年

生活服务等，给予老年人生活上的必要支持。

在我国， 由于社会制度设置的二元化和经济

发展不平衡等原因， 其养老方式还存在着明显的

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 在经济供养上，城镇职工养

老，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由国家提供退休金的

“单位制养老”承担，1991 年以后，由国家、企业、
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社会养老保险承担；在农村，农

民养老除了社队集体养老时期外， 主要依靠家庭

成员和老年人自己养老， 国家提供的社会养老保

障水平较低，远不能满足老年生活需要。 在生活照

料上，城镇职工养老由政府提供广泛的养老服务，
包括医疗保险、健康护理、遗属照顾、丧葬等；在农

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主要依靠家庭、村庄集体与

农民互助，政府提供的养老服务供给相对较少。
（二）养老方式划分

由于养老的内容、形式、过程相互交织，学界

对养老方式的划分尚缺乏统一定论。
第一种：“二分法”。 一些学者根据养老的责任

人和老年人的居住方式， 把养老分为家庭养老和

社会养老两种方式。 由家庭提供老年人经济供养、
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并居家养老的称为家庭养老，
反之称为社会养老。 一些学者认为， 除了经济供

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外，老年人的居住方式是

区分养老方式的一个重要标准。 家庭养老的居住

方式主要有独居、与配偶居住、与未婚或已婚子女

共住等形式，其特征是分散养老；社会养老的居住

方式主要有养老院、敬老院、老人公寓、老人福利

中心、托老所等形式，其特征是集中养老。 ⑤当前，
随着社会养老服务发展， 家庭养老方式又可以分

为传统的家庭养老和新型的社区居家养老两种形

式， 社会养老则有社区集中照顾的养老和机构养

老两种形式。 ⑥

第二种：“三分法”。 一些学者以老年人由谁赡

养为划分标准，将养老方式分为家庭养老、社会养

老和自我养老三种，并由于个人、家庭、社会在养

老关系上的互相渗透， 甚至可以划分成 6 种养老

方式。 ⑦

第三种：“四分法”。 一些学者以经济来源和居

住方式为划分标准， 将养老方式分为主导型家庭

养老方式、 独立型自我养老方式、 集中型社区养

老方式和福利型社会机构养老方式等。 ⑧

虽然养老方式分类众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其

核心是老年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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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居住方式四个方面的内容。
（三） 新中国 70 年来农村养老方式变迁的阶

段划分

在理论研究中，学者通常使用重大的、标志性

的历史事件作为标准，但由于新中国 70 年以来社

会制度变革与养老方式的变迁并不同步， 并且养

老内容相互涵盖交叉，关系错综复杂，因此，不同学

者对新中国 70 年以来农村养老方式变迁的阶段有

各种各样的划分，现根据文献资料，概述如下：
第一种观点：二阶段论。王红、曾富生(2012)⑨和

张彩华(2017)⑩认为，建国后养老方式变迁以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分为改革开放前(1949-
1977) 农村家庭养老时期和改革开放后 (1978-至

今)农村家庭养老时期。 其中，改革开放前，以农村

人民公社的建立作为划分依据， 分为 1949-1957
年传统家庭养老时期和 1958-1977 年的社队集体

养老时期；改革开放后，以社会经济体制由计划经

济转向市场经济为划分依据，以 1992 年为前后界

限， 分为农村生产关系变动时期和市场经济背景

下的工业化和非农化时期。
第二种观点：三阶段论。 黄佳豪(2009)认为我

国农村养老方式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变化， 分别为

萌芽期 (1949-1980 年 )；探 索 建 构 期 (1981-2002
年)；探索创新期 (2003-至今) 。輥輯訛同为三个阶段论，
不同学者的划分时间又有所不同。 张仕平、刘丽华

(2000)认为，建国以来农村老年保障经历了建国初

的家庭保障、 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保障、80 年代

至今的以家庭保障为主、 保障多元化并存等三个

时期。輥輰訛赵定东、周刘晶(2018)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农村养老政策变化， 把农村养老方式分为三个

时期， 分别为萌芽时期 (1949－1977) 、 转型时期

(1978-1999) 和发展时期(2000-至今)。 輥輱訛

第三种观点：四阶段论。高明、苏奕杰(2013)认
为， 我国农村养老模式随着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经历了“以土地保障为主体的

家庭养老模式(1949—1955)、以集体保障为主体的

人民公社养老模式(1956—1977)、以养老保险为主

体的制度化养老模式 (1978—2002)、以法律法规

保障为主体的多元养老模式(2003—至今)四个阶

段。輥輲訛王红艳(2015)也有类似的观点，只有时间划分

上有所不同。 輥輳訛

本文根据已有研究， 认为中国农村养老方式

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以土地

改革、农业合作运动为划分依据，为农村传统家庭

养老方式阶段(1949-1956)；第二阶段：以人民公社

的建立到解体为划分依据， 为农村社队集体养老

方式阶段(1957－1983)；第三阶段：以土地家庭承包

责任制全国范围内实行 （1984 年中央 “一号文

件”）为划分依据，为农村家庭养老方式重归阶段

(1984-1999)；第四阶段：以我国开始进入城乡统筹

发展时期和老龄化社会为划分依据， 称为社会养

老方式阶段(2000-至今)。当然，由于社会重大事件

的产生发展通常有一个形成、延续、交织、重叠过

程，因而，绝对清晰的划分实际上很难做到，农村

养老方式变迁的“四个阶段”只是一个大概的框架

式划分。

二、新中国 70 年农村养老方式的

变迁历程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巨大变化， 这种变化同时给农村养老方式变

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并促使农村养老方式从传

统家庭养老方式到社队集体养老方式， 再向社会

养老方式转变， 这种转变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

果， 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公平进步的

重要标志。
（一）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方式阶段(1949-1956)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社会虽然在经济、政治、

文化等方面上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 但传统家庭

养老依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养老方式。 在经济上，广

大农民通过土地改革运动获得日常生存必需的土

地和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 农耕收入成为维持家

庭基本生活的主要来源。 虽然农民在政治上解放

了，成为社会的主人，但由于当时的农村仍是传统

的农业生产方式， 家庭仍旧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

位与生活单位，因此，老年人的赡养仍然由家庭承

担。 在养老保障制度上，1954 年宪法规定：“劳动

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 有获得

物质帮助的权利。 ”并且，以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

社会优抚安置为内容的初级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建

立，但这一养老保障制度主要是针对城镇职工的，
个体农民因社会身份没有变化而被排除在国家的

社会养老制度保障之外。 在文化上，“百善孝为先”
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传统的孝道观念依然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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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在农民思想深处而占居主导地位， 农村老年

人的养老理所当然由家庭承担。 在居住形式上，农

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年人仍然居住在世代相

传的村庄而极少离开农村半步。 同时， 随着互助

组、合作社的兴起，“五保”供养制度开始建立，一

些生活无依无靠的老弱孤寡社员通过农业生产合

作社救助，有的到敬老院养老，有的通过集体提供

经济救助，分散到家庭供养，其日常生活得到一定

程度的最低保障。
这一阶段农村养老方式的主要特点： 老年人

的经济供养、 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责任主要由家

庭承担，传统家庭养老方式占绝对主导地位，只有

少量的孤寡特困老年人得到一定的社会救助和集

体照顾。
（二）社队集体养老方式阶段(1957-1983)
1957 年后，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农村

的经济制度与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身

份上，个体农民成为集体的社员；在收入分配上，
社员通过参加生产队劳动获得工分， 生产队依照

工分数量分配粮食、副食品、棉花、油料等生活必

需品， 輥輴訛并以实物性的粮食分配为主, 现金分配为

辅，粮食配给并以满足日常生活必需的口粮为限，
一般按照家庭人口 70%， 劳动工分 30%的比例进

行分配。
在经济供养上， 农村老年人除了参加力所能

及的生产队劳动之外，在分配中，不管其身体强弱

和劳动能力的高低，领取基本口粮；如果当年的收

成较好，生产队分配的口粮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反之，则需要由家庭或子女给予补充。 同时，由于

生产队的现金分配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 老年

人作为家长通常掌管家庭的经济支配权， 使其养

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同时，在一些地方的农

村，开始实行初级的农民退休养老制度，有些公社

规定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10 年以上的 , 年满 65
周岁的男社员和年满 60 周岁的女社员, 可享受养

老金待遇，养老金 10 元－15 元不等, 多的有 20 多

元。 养老金由大队、生产队根据经济状况按比例分

担，从队办企业利润和公益金中支付。 根据相关资

料，1984 年人民公社制度正式解体时， 全国共有

1330 个乡，9460 个村实行农村退休养老金制度 ,
老年人享受人数为 60 多万人。輥輵訛因此，人民公社时

期养老方式实际上 “形成了对老年农民的一种事

实上的集体保障。 ”輥輶訛

在文化传统上，由于“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

化的“大批判”、“大扫除”，中国传统的孝道伦理原

则遭到践踏，乡村社会的道德教化功能中断，基于

血缘关系的家庭秩序出现混乱， 传统家庭养老方

式难以为继。 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年人与家庭成

员生活在一起，养老地点为本乡本村。 在五保供养

制度上，一些经济发展情况相对较好公社、生产大

队开始建立敬老院、养老院、福利院等机构。
这一阶段农村养老方式的主要特点： 老年人

的基本口粮由集体按人头分配， 但经济供养的程

度较低，以满足最低生活所需为限；如果遇到自然

灾害农业歉收，老年人的基本口粮也无法保证，生

活较为困苦。农村养老被集体包揽, 农民家庭养老

功能消失， 社队集体养老成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

养老方式。
（三）家庭养老方式重归阶段(1984-1999)
改革开放后， 农村社会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

变化： 一是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农民获得了种植的自主权，成为农副产品

的生产者；二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政社合一的

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解体， 农民获得了外出打工改

变职业的自由。
农村经济社会体制变化给养老方式带来深刻

的影响。 一是家庭承担了全部农业生产劳动，家庭

原有的诸多功能得到恢复， 并重新承担起赡养老

人的责任。 二是原有的生产队组织已经瓦解，农村

集体因失去经济来源而不再是养老的责任主体，
农村合作医疗也日渐式微。 三是在生活照料方面，
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沿海地区对外开放， 农村剩

余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农村家庭开始呈现“空心

化”。 老年人除了从事农田劳动外，不但要照料自

己的饮食起居， 而且还要承担留守子女的照顾责

任。四是传统的农村养老方式受到了市场经济和现

代文明的双重冲击，子女的尊老、敬老、养老的孝道

观念逐渐淡化。 五是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年人以

本乡本村居家养老为主，在养老院、敬老院的老年

人也因集体经济衰落而生活困难。五是由于我国长

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使家庭小型化趋势

明显，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一些老年人生活困

苦而得不到一定的社会救助。
当然， 在农村集体养老方式日益衰落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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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国家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探索建立农村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出了农村养老要“以农民的

自我保障为主、社会互济为辅；社会养老保险与家

庭养老保障相结合”的政策，随后，在一些地区开始

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 1998 年后，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工作因受利率连续下调、农民养老待遇

低下等因素影响, 基本上陷入衰退、停顿状态。
这一阶段农村养老方式的主要特点： 农村经

济社会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后， 在大部分地区的社

队集体经济开始衰退， 原有的农村集体养老因失

去了经济来源而陷入困境， 而农民的土地保障功

能和家庭保障功能得到了极大强化， 农村养老方

式再次重归家庭。
（四）社会养老方式阶段(2000-至今)
2000 年以来， 我国进入城乡统筹发展时期，

国家在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养老服务方面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 2000 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
提出“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服务为依

托、社会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机制”，輥輷訛我国开始进入

社会养老发展阶段， 其养老政策主要表现为以下

几个方面：第一，确立了“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

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老龄事

业发展目标；輦輮訛第二，建立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
政府补贴相结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輦輯訛第

三，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社

会养老实行城乡一体化。 輦輰訛第四，形成了“多支柱、
全覆盖、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
和“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輦輱訛这一系列政策从经济供

养、生活照料、医疗服务、精神关怀等方面对养老

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 为农村养老方式变迁奠定

了制度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由此，我国农村开

始由家庭养老转变为城乡一体的社会养老。 截止

2018 年底，全国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

为 10277 万人， 其中领取待遇人数 2863 万人；全

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453 亿元，基

金支出 200 亿元，基金累计结存 423 亿元。 輦輲訛

在经济供养上， 养老不再仅仅由个人或家庭

负担，而是由个人、集体与政府三方共同承担，其

中政府补贴部分逐年增加， 农民的养老金待遇也

不断提高，给农民养老带来许多实惠，一方面调动

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提高了农村老年

人的生活水平。 如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年满

60 周 岁 后，参 加“新 农 保”的 农 民 一 般 可 以 拿 到

700-800 元/月的养老金，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且缴费档次较高的农民，一般每月有 2000 元左右

的养老金，晚年生活基本无忧。
在养老服务上， 大多数发达地区农村建立了

多种形式、广泛覆盖的社会养老服务网络，开展社

区照料服务活动。 一是建设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探

索“互联网+”养老服务，为老年人免费提供全天候

的紧急求助和生活信息服务。 二是建立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站），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服务，包括上

门送餐、家政保洁、康复护理、文体娱乐活动等。 如

在 2017 年底，浙江省宁波市已建有各级各类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站）2853 个，覆盖了 90%的城乡社

区。 輦輳訛三是建立村级老年公寓，开展集中式居家养

老服务，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实现了“离家不离村，
离亲不离情， 养老在乡村， 享乐家门口”。 如在

2016 年，宁波市象山县采取以宅基地换养老的方

式，推行“集体建设、无偿居住、旧宅收回、配套服

务”的农村集中式居家养老服务，在 183 个村建立

村级老年公寓 3343 套房，入住老年人约 5000 名。
四是建立民办公助、公建民营、政府购买服务等激

励机制，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居家养老服务。 如

宁 波 市 对 民 办 养 老 机 构 新 增 的 床 位 给 予 1000－
2000 元的财政补贴。 五是建立养老补助制度，对

城乡特困老人给予不同比例的养老服务补贴。 如

2018 年宁波市对特困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每人

每年给予 16200 元的补助， 居家养老的每人每年

补助 6480 元。 六是大力推进医养结合，关注老年

人的健康服务需求。 推行社区医生制度，为老年人

建立健康档案， 为老年人提供上门诊视、 健康体

检、保健咨询等服务，并大力发展医养结合的养老

机构，形成了“养中有医、医中有养、医养融合”的

新局面。 七是深入开展敬老活动， 引导各级各部

门、社会组织为老年人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营

造了敬老爱老的良好氛围。
在养老的具体方式上， 从原来的单一家庭养

老形式转变为多种社会养老形式， 主要有家庭养

老、社区居家养老、社区集中养老、机构养老、疗养

院养老，以及互助养老等方式。
在居住方式上，一些经济条件较好老人也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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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于所在的农村，有的进城养老，有的到环境优

美的乡村或风景区养老， 有的选择冬天去海南三

亚、云南大理等地，春秋时节回到原居住地养老等。
这一阶段农村养老方式的主要特点： 一是养

老责任由多方（个人、家庭、国家、社会）共担，特别

是城乡一体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 各级政

府对农村养老给予较多的养老补助， 养老不再成

为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 二是社会养老服务发展

较快， 极大地减轻了家庭成员对老人的生活照料

和精神关怀压力，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升明显；三

是社会机构养老发展迅速， 并成为社会养老的重

要组成部分。 四是各种养老方式互相补充、互相支

持、交融发展。

三、从家庭养老到社会养老是中国农村

养老方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该社会的生活方

式。 人类社会的养老方式变迁历史表明， 生产方

式、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设置、文化传统与家

庭结构等要素深刻影响着养老方式的变化。
（一）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推动了农村养老方式

变迁

恩格斯指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

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 受着两种生产的制

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

家庭的发展阶段制约。 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

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

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輦輴訛“养老”作为人

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受到社会生产方

式的影响。 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农业生产方式是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形态。 在小农生产条件下，家庭是社会最合

适、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老年人的供养

自然由家庭负责，因而，养老方式也就是传统的家

庭养老方式。 1957 年后，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由个

体化的家庭生产转变为合作社集体生产， 家庭的

经济功能随之消失， 老年人的经济供养就由集体

负责，这时，农村养老方式也由家庭养老转变为社

队集体养老。 2000 年以后，我国进入城乡统筹发

展时期，一方面，农业生产逐渐由家庭承包的小规

模生产方式转向现代的、大规模社会化生产方式，
并且，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家

庭难以再承担全部的养老责任；另一方面，我国的

工业化、 城市化快速发展， 公共财政收入不断增

加，政府有能力承担一部分养老责任；因此，在农

村老年人的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上， 国家通过社

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养老服务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社会养老逐渐替代家庭养老将是一种自然而然的

选择。
（二）养老方式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养老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供养问题， 必然受

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 我国农村养老方式变

迁的历史表明， 在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全面承

担社会养老能力 时 而 片 面 地 实 行 所 谓 的 社 会 养

老，将是不成功的，1957-1983 年的社队集体养老

方式的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 反之，在社会经济发

展和物质财富增加的条件下，坚持社会公平这一现

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帮助经济收入较少、生活水平

较低群体的养老，实行从传统的个体化家庭养老向

社会化的现代养老转变也是理所应当的。
当前西方国家的养老模式表明， 养老方式特

别是养老保险制度要与国情相适应， 要与经济发

展水平相适应。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方式主

要有以瑞典为代 表 的 “全 民 福 利 型 养 老 保 险 模

式”、 以美国为代表的 “收入关联型养老保险模

式”、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强制储蓄型养老保险模

式”，而这三种模式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所在国家的

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如瑞典是典型

的福利国家，且国民收入处于世界前列，政府有能

力承担全体老年人的养老支出， 所以实行了普惠

制的养老方式，是一种典型的“人人皆养老”的养

老模式。 輦輵訛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程度尚未能全部

满足全体公民养老需求， 特别是当前农村阶层分

化严重，农民收入低下的情况下，养老责任由某一

方单独负担， 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就不可能得

到基本保障，因此，农民个人、家庭、政府分别承担

养老责任是一个比较适合实际的方案。 在经济供

养上，中国农村应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分别

采用不同的养老方式，在底线相对公平的前提下，
从低水平的有限保障逐步向较高水平保障的普惠

制养老方式转变。
（三）家庭结构小型化促进了农村养老方式变迁

社会养老方式的转变不但取决于经济发展水

平，而且还与家庭结构小型化密切相关。 随着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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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率的不断下降，老人赡养人数增加，单个家庭

越来越难以承担养老责任，因而，养老方式迫切需

要从家庭养老转变为社会养老， 以使老年人的生

活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准。
第一， 家庭结构小型化改变了传统的养老方

式。 我国自 1970 年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以来, 家

庭人口规模不断缩小，家庭户均人口由 1982 年的

4.41 人，1990 年的 3.96 人，2000 年的 3.44 人，进

一 步 下 降 到 2010 年 第 六 次 人 口 普 查 时 的 3.10
人，輦輶訛当前仍呈现稳定下降趋势，2017 年平均家庭

户规模为 3.03 人。 輦輷訛家庭人口规模的下降，给独生

子女家庭养老带来沉重的压力。 同时，家庭结构小

型化使我国老年空巢家庭户不断上升。我国老年空

巢家庭户 1982 年为 25.6%，1990 年为 26.9%，2000
年为 33.4%， 輧輮訛2010 年为 31.77%， 輧輯訛2014 年高达

47.53%。 輧輰訛“倒金字塔型”的家庭人口结构和老年家

庭空巢化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面临严峻考验。
第二， 家庭结构小型化不但使子女的经济供

养压力巨大， 而且对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料也力不

从心。 在农村，大量青年农民外出打工，只在春节

时回家看望老人；在平时，老人的日常家务主要依

靠自理， 但在生病和生活难以自理时， 正常的起

居、一日三餐都不能保证，生活质量恶化。 根据调

查，在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中，92.71%的老年人主

要依靠家庭成员中的配偶、儿子、女儿和儿媳，而

且，随着老年人年龄增加，生活自理更加困难，需

要照料的数量和比例越来越高， 家庭照料负担将

显得更加沉重， 为老年人提供照料帮助和社会支

持已刻不容缓。 輧輱訛

第三， 家庭结构小型化使老年人的精神慰藉

得不到较好满足。 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以前的儿孙

绕膝共住一个屋檐下的场景已不复存在， 大多数

农村老人处于孤独寂寞、 情绪消沉、 生活无趣状

态。 大多数子女虽然经常想去看望老人，与长辈交

流亲情，但因忙于工作或外出打工而力不从心。 通

过农村社区养老服务， 发动青年志愿者深入到独

居老人家中与其交流感情， 进行精神疏导与心理

慰藉，可较好地解决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
总之， 家庭结构小型化趋势决定了我国农村

必须大力发展社会养老，通过现代社会养老，使老

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
（四）老年抚养比的快速上升迫切需要各方共

担养老责任，推进养老社会化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特别是在中国 “未富先

老” 的格局下， 较好地解决养老问题显得更为迫

切。 2000 年，我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当年，60
岁以上人口为 1.26 亿，65 岁以上人口为 8600 万，
分别占总人口的 10%和 7%。 2018 年，我国 60 周

岁及以上人口为 24949 万人，65 周岁及以上人口

为 16658 万人，分别占总人口的 17.9%和 11.9%，輧輲訛

预计到 2030 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 30%
以上。 进一步分析还发现，由于农村青年人口大量

外出打工，农村的老龄化水平和老龄化发展速度远

远高于城市。 2010 年， 我国城市老龄人口比重为

7.68%，农村为 10.06%，农村老龄人口比重高于城

市近三成，輧輳訛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更为严重。
人口老龄化导致我国老年抚养比快速上升。

1982 年 我 国 老 年 抚 养 比 为 8.0，2000 年 上 升 到

9.9，2010 年为 11.9，2017 年快速上升到 15.9。 輧輴訛一

方面，全社会的养老支出不断增加，全国养老保险

基金支出由 2000 年的 2115.5 亿元， 增加到 2010
年的 10755.3 亿元，2017 年的 40423.8 亿元， 輧輵訛17
年间增加了 20 倍；另一方面，社会养老基金的支

出主要在城镇， 而农村养老主要由农民家庭自己

承担。 根据民政部 1999 年统计，“农村 97.6%的老

年人的养老依靠家庭赡养，依靠退休金生活、集体

供养及敬老院的老人仅占 2.34%。 ”輧輶訛根据中国人民

大学 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农村老

人依靠子女资助生活的占 32.48%， 获得政府资助

的仅为 8.33%， 虽然有 17.22%的农村老年人获得

了社会养老保险金，但中位数仅为 60 元。 輧輷訛有的家

庭甚至一对子女要抚养 4 位以上老人，如果没有社

会养老保险支持， 其经济供养压力之大难以想象，
这亟需通过多方分担的社会养老方式分散风险。

当前，我国农民的养老保险待遇还比较低，不

能完全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要， 家庭及子女还需

要承担大部分的养老经济负担。 在中西部农村，60
岁以上的农民大约每月能领到 110 元左右的基础

养老金，在东部发达地区农村一般有 200-300 元/
月的基础养老金，难以满足日常养老需要。 因而，
要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亟须加快农村养

老方式转型，推进社会养老事业发展。
（五）从家庭养老走向社会养老是中国农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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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方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随着社会生产方式变革、 经济增长和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 保障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已

经是当前农村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人口老

龄化与家庭结构小型化趋势也迫使农村尽快转换

养老方式，从家庭养老逐渐过渡到社会养老。
第一，从社会发展目标上看，社会主义小康社

会要以 “保障和改善老年人民生， 增进老年人福

祉”为宗旨，使全体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

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而

这一美好愿景的实现， 需要从温饱型的传统家庭

养老走向生活富足、生活安康、精神愉悦的现代社

会养老。
第二，从养老的经济保障上看，传统的家庭养

老方式已不适合当前农村实际情况， 对大多数农

村家庭来说， 仅靠家庭供养难以使老人达到社会

平均生活水准，因而需要得到国家、社会和农村集

体的多种形式助养。 养老既是家庭子女的事情，也

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养老既是家庭的责任，更是政

府的责任。 国家通过建成“多支柱、全覆盖、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满足老年人的

多种养老需求。
第三，从养老服务的体系建设上看，家庭养老

与社会养老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相

互支持的。 家庭养老既是社会养老的基础和前提，
同时， 社会养老也是家庭养老的延伸与拓展，因

此，“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

养相结合”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势在必行。
第四，从养老的成本分担上看，社会养老具有

家庭养老不可比拟的优势。 通过社会养老，将养老

的经济成本（养老保险）、照料成本（养老服务）、精

神慰藉成本（文化养老服务）由各方分担，可有效

地减轻家庭养老成本负担， 进而促进社会的公平

与正义。
第五，从养老的服务形式上看，社区养老服务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家庭养老的不足。 社区养老

服务通过向居家老人提供助餐、助洁、助行、助浴、
助医、日间照料等服务，减轻了子女的日常照料负

担。 机构养老服务通过全托型的集中养老，为孤寡

老人、特困老人、失独老人以及有较强经济能力的

老人提供饮食起居、清洁卫生、生活护理、健康管

理和文体娱乐活动等综合性服务， 使年轻一代有

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从事社会生产劳动， 进而提高

劳动效率，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第六，从老年人的精神关怀上看，随着经济社

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人除了物质

需求之外，其精神需求也日益上升，从物质满足到

精神愉悦是当前老年人的必然追求， 这需要政府

和社会通过发展文化养老服务， 开展各种文化娱

乐活动，让老年人得到更多的精神享受与满足，以

度过健康、幸福、快乐的晚年生活。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家庭养老仍是当前中国

农村的主要养老方式， 由家庭养老方式向社会养

老方式的转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建立中国特

色农村社会养老体系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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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Age of Urban Civilization
Feng Ti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Culture Study， 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It is the premise of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 practical and sci-
entific way to tru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strategy in the objective and irreversible process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our society. If it can be said that Mr. Fei Xiaotong depicted the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
istic of the vernacular civilization with the concept of “earthbound China”， then the ongoing social transfor-
mation will inevitably bring Chinese society into the era of urban civilization. Just as the “Rural way” maintained
and organized the whole society in the past，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actually a process of reorganizing
and reshaping the whole society step by step in the “urban way”. Focusing on such an inevitable historical trans-
formation， some ideas about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questionable， including the idea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dominated by nostalgia emotions and that under the concept so-called “protective urban-rural dual struc-
tur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era of urban civilization is firstly and necessarily（if not completely）a process
that enables the countryside to participate in and share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represented by the city，
which involv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industry， rural society and spatial combination， as well as the
peasants themselves as the subject of rural society. For this transformation to proceed well，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and the society must each play their own roles properly.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vernacular civilization； urban civilization form

From “State Building” to “Society Building”：
The Shaping and Vicissitude of China’s Urban Grass-roots Society since 1949

Lang Xiaobo
（Hangzhou Party School， Hangzhou 310024）

Abstract： The urban grass-roots society is a unique space for the state administrative power to penetrate
into the daily life of citizens since 1949，which displays different shap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rough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changes of urban grass-roots social form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from “State building” to “Society building” constitutes the logical main line. It
includes， in particular， the shift in the scope of state functions from “global coverage” to “limited management”，
the wa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from “vertical absorption” to “horizontal construc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ass-roots society form from “high unity” to “subject pluralism”. This conclusion
amends the conventional perception that the formation of urban grass -roots society was attributed to the
vertical construction of a holistic society by the authoritative regime in China. It further provides
enlightenment to promote the governance reform of urban grass-roots society in China for the next stage.

Key words： state building； society building； urban grass-roots society； vicissitude

From Family Supporting to Social Pension： A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Rural Old-age Care in the Past 70 Years in New China

Shu Fen
（The Party School of Ningbo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Ningbo 315020）

Abstract： Old-age care is a major issue that must be properly address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Supporting the elderly is a good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 basic ethical norm that every
citizen should have. Through the concept defini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old-age care， this article reviews and
briefly analyzes the four stages of rural elderly care reform in the past 70 years. It is believed that factors
such 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rural social system， social policy
orientation and family population structur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old-age care. At present，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old-age services， the transition from family supporting to social pension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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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old-age care in China.
Key words： rural pension； old-age car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Good Life and the Marxist Ethics Goes into Life Style
Xiao Xiang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life practice, good life is a state of life that satisfies the

individual’s “need for want”， “need for autonomy” and “need for value meaning”.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uman being as social existence, the good life must be defined from the dimension of social ethics， that is,
to meet the “mutual needs”. The pursuit of the better life i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carried by ethics in every era.
Therefore, the realization of Marxist ethics from “education ethics” to “life ethic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a better life has become the theme of the era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ethics in China.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method of modern knowledge theory to realize the subjective cognition of “mutual ethics prin-
ciple”, which provides a cognitive basis for the Marxist Ethics going into life style. The “historical method of
morality” tested by historical practice is still experienced and effective， which provides methodological guid-
ance and opens up practical paths for Marxist ethics going into life style. Cultivating the ethical subject, and
shaping of the subject with “ethical” rather than “moral” pattern, and coordinating realistic ethical relations
and meeting mutual ethical concerns， and quenching ethical consensus and reaching a common agreement of
common values， are important ways for Marxist ethics going into life style to make life better.

Key words： good life； Marxist ethics； goes into life style

Empathy and Tolerance： Interpretation and Criticism of Rorty’s Thought of Unity
Tou Lizhen1， Fu Lihong2， Zhang Guoqing3

（1.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2.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Abstract： Rorty regards unity as sympathy and imagination for the suffering， humiliation and cruelty of
others， which is a part of moral progress and social progress. On the positive side， Rorty emphasizes the
vanguard value of Humanities in promoting human solidarity； on the negative side， Rorty’s solidarity ideolo-
gy weakens the sensitivity to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nd exposes the limitations of cultural relativism. The
greatest weakness of Rorty’s unity thought is that he has not explored the fundamental ways of overcoming
human suffering from the basic social system. However， Rorty correctly reveals that sympathy is the premise
of unity， which is essential to unity and deserves full affirmation.

Key words： Rorty； sympathy； reconciliation； unity

Stick to One’s Word or Mend One’s Word———Responding to the Controversy over
Fukuyama’s Restatement of “The End of History”

Zhang E， Liu Tongfang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Abstract： After Fukuyama put forward “The End of History ”， he discussed the issue in different forms
on different occasions， which caused a controversy about whether Fukuyama “stick to” or “revised” his theory.
The controversy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Does the swing of the “reality benchmark” of liberal democracy
change Fukuyama’s recognition of the superiority of liberal democracy? Has the emergence of “alternatives”
shaken Fukuyama’s judgment on the primacy of liberal democracy? Does the conclusion about Fukuyama’s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liberal democracy adjust the prediction that liberal democracy re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human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future? In response to the relevant disputes， I
attempt to expose the hidden position behind Fukuyama’s capricious political statements and clarify that
Fukuyama’s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the End of History” is essentially an adherence to the belief in freedom
and democracy rather than a correction.

Key words： The End of History； stick to； correction； controver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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